黑龙江省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深入开展《百项服务进社区 打造特色型社区》活动的函

各市（行署）民政局，省农垦总局、森工总局民政局：

为进一步做好《黑龙江省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百项服务进社区，打造特色型社区活动方案>的通知》（黑社建办〔2010〕1号）贯彻落实，现下发“百项服务进社区”服务内容和“特色型社区”考评标准。

各地要参照“百项服务”内容和“特色型社区”考评标准，细化活动组织、实施。2010年底，省民政厅将赴各地考评活动成效并给予表彰奖励。各地要责成专人，专门指导活动推进，定期上报信息，通报活动进展。

附件1：“百项服务进社区”服务内容
附件2: “特色型社区”考评标准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1、“百项服务进社区”服务内容
	分类
	项目（十六大项）
	序号
	具体 （100项）

	一
	党建服务:三项
	1
	组织党员开展“党员服务区”、“党员先锋岗”服务

	
	
	2
	发动社区经济和社会组织党支部为居民提供服务

	
	
	3
	为社区党员开展党内活动提供服务

	二
	自治服务：三项
	4
	组织居民之间开展自助互助服务

	
	
	5
	指导业主委员会等社区中介组织为居民提供服务

	
	
	6
	动员驻社区企事业单位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

	三
	社区经济服务： 六项
	7
	协调社区商服为居民提供诚信、低偿的商业服务

	
	
	8
	组织社区商服为居民开展预约、订购、送货等便民利民服务

	
	
	9
	为居民在社区投资创业、开办第三产业提供服务

	
	
	10
	为居民在社区处理邮政、电信、金融资讯等服务

	
	
	11
	为居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各项费用社区代缴服务

	
	
	12
	动员社区商服为居民搭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供服务

	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十项
	13
	组织社区居民开展治安巡逻、平安看护等安全服务

	
	
	14
	社区为“两劳”释放人员帮教服务

	
	
	15
	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指导帮教服务

	
	
	16
	为居民提供民间纠纷调解服务

	
	
	17
	开展社区法律普及和宣传服务

	
	
	18
	协调司法部门为社区特困人群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19
	社区受理信访服务和信访反馈服务

	
	
	20
	对参与邪教组织人员开展思想转化服务

	
	
	21
	为青少年违法人员提供帮教转化服务

	
	
	22
	配合社区民警开展警务进社区服务

	五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十项
	23
	对社区未就业人员的职业中介服务

	
	
	24
	对社区未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服务

	
	
	25
	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初审、证明服务

	
	
	26
	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人员提供优质服务

	
	
	27
	《再就业优惠证》的办理、初审服务

	
	
	28
	下岗职工、“4050”人员再就业政策的咨询服务

	
	
	29
	未就业大学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退伍军人的社区创业服务

	
	
	30
	社区就业、再就业和社区创业的宣传服务

	
	
	31
	为居民提供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政策咨询服务

	
	
	32
	为居民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服务

	六
	社会救助和社会事务服务：十项
	33
	低保入户调查、协审、上报等服务

	
	
	34
	对社区内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35
	社区内特困群体、高龄老人进行上门救助服务

	
	
	36
	社区内受灾居民的救济服务

	
	
	37
	社区特困人口扶贫、慈善募捐服务

	
	
	38
	爱心超市募集和捐助物资分发配送服务

	
	
	39
	社区防灾减灾宣传、演练服务

	
	
	40
	社区内殡葬和死亡人口登记服务

	
	
	41
	开展社区文明祭祀宣传教育服务

	
	
	42
	社区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开展的救助服务

	七
	医疗卫生服务： 九项
	43
	协调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基础疾病医疗服务

	
	
	44
	组织社区医生为失能老人开展入户巡诊医疗服务

	
	
	45
	提倡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困难群众减免医疗费用，开展低偿卫生服务

	
	
	46
	协调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社区居民就医转诊服务

	
	
	47
	组织专业人员为居民进行卫生宣讲、保健讲座服务

	
	
	48
	社区开展婴幼儿就近免疫接种和宣传服务

	
	
	49
	社区传染病的防控和宣传服务

	
	
	50
	配合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居民设立健康档案服务

	
	
	51
	配合有关部门对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宣传服务

	八
	环境治理服务： 四项
	52
	协调物业做好社区环境卫生的保洁和养护服务

	
	
	53
	社区环保知识宣传和环保讲座服务

	
	
	54
	组织居民开展环境保护和植树种草、绿化美化服务

	
	
	55
	组织居民开展社区公共设施维护服务

	九
	人口计生服务： 四项
	56
	居民计生政策咨询服务

	
	
	57
	计生药具发放和居民生殖保健档案维护服务

	
	
	58
	计生科技在社区的宣传服务

	
	
	59
	配合开展户籍和外来人口的登记核查服务

	十
	助残服务：七项
	60
	残疾人申请公益性岗位服务

	
	
	61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62
	建设“无障碍社区”，为残疾人提供便捷社区服务

	
	
	63
	残疾人税费减免、登记简化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服务

	
	
	64
	康复需求登记服务

	
	
	65
	组织居民为残疾人家庭开展志愿服务

	
	
	66
	协调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残疾人开展无偿、低偿服务

	十一
	为老服务：九项
	67
	为老年人提供日间集中照料服务

	
	
	68
	为高龄或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照料服务

	
	
	69
	为老年人提供日间配餐服务

	
	
	70
	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71
	为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服务

	
	
	72
	为老年人提供权益维护服务

	
	
	73
	为老年人提供老年大学等教育服务

	
	
	74
	组织居民为高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

	
	
	75
	组织老年人之间开展“服务互换”等互助服务

	十二

	青少年服务：六项
	76
	为儿童开展救助服务

	
	
	77
	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78
	提供社区儿童临时寄托和放学后托管服务

	
	
	79
	开展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服务社区青少年

	
	
	80
	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社区志愿服务

	
	
	81
	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大中小学生社区实践服务

	十三
	妇女服务：五项
	82
	为特困妇女提供救助服务

	
	
	83
	社区为妇女提供维护权益服务

	
	
	84
	协助妇联在社区开展“巾帼创业岗”服务

	
	
	85
	预防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服务

	
	
	86
	结合妇女特点，提供短期就业岗位的开发服务

	十四
	国防建设服务： 六项
	87
	为居民开展国防知识宣传教育服务

	
	
	88
	为复转军人开展登记、走访、慰问服务

	
	
	89
	为社区内军烈属开展关爱、抚恤服务

	
	
	90
	组织开展民兵预备役社区演练服务

	
	
	91
	为参军入伍人员开展社区初审和证明服务

	
	
	92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义务兵役制社区宣传服务

	十五
	精神文明服务：
六项
	93
	为居民提供社区精神文明宣传服务

	
	
	94
	利用社区阵地开展社区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服务

	
	
	95
	为居民开展“邻里节”、“关爱月”等文明活动服务

	
	
	96
	为居民开展社区文艺、体育、娱乐活动服务

	
	
	97
	为居民开展文明楼院、五好家庭等评比服务

	
	
	98
	组织专家学者为居民开展文明素质培训服务

	十六
	宣传服务：二项
	99
	针对各时期中心工作，开展党政方针政策宣传服务

	
	
	100
	做好党和国家各类纪念日、节庆日宣传服务


附件2：特色型社区考评标准

一、特色考评指标

	项目名称
	考  评  指  标

	特色突出
	1. 社区有“一居一品、一社一型”的特色型社区创建目标，在新闻媒体上有宣传报道和影像资料；

	
	2. 社区有特色型社区建设创建标准，每个居民小组有创建办法；

	
	3. 社区有特色型社区创建档案和活动记载；

	活动丰富
	4. 每年举办一次全体社区居民参加的大型特色型社区主题活动；

	
	5. 每季度举办一次特色型社区服务周；

	
	6. 每月设立一个特色型社区服务日；

	
	7. 每个居民小组举办一个特色型社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群众满意
	8. 每年对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干部进行1次居民民主评议，居民满意率不低于80%；

	
	9. 每年就特色型社区建设进行1次居民民主测评，居民满意率不低于80%；

	
	10. 每年就社区服务进行1次居民民主评议，居民满意率不低于80%；

	二、共性考评指标

	项目名称
	考  评  指  标

	
	
	特  色 社  区  指  标  内  容

	组织健全
	11．社区党组织健全，运行良好，按期换届；

	
	12．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下属工作委员会健全，职责明确，按期换届；

	
	13、社区有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社区民间组织能配合开展相关工作；

	设施完备
	14．社区有能为居民服务的基础设施，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的社区工作和公益性服务用房，有一站式、综合性的社区服务站，社区工作经费保障到位；

	
	15．社区有居民议事场所、室内外文体活动场所；

	
	16．社区有老年人日间集中照料室，有开展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设施；

	文明祥和
	17．社区内居民文明、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社区定期举办居民文体活动；开展了文明社区、学习型社区、和谐楼院、五好家庭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并有活动记录；

	
	18．社区内环境优美、卫生清洁，无物业弃管、无违章搭建、无乱堆乱放、无卫生死角、无宠物伤人；

	
	19．新建住宅社区绿化覆盖率达30%以上，老旧住宅社区绿化覆盖率达25%以上；社区内花草树木修剪整齐，无毁绿、无占绿现象；

	管理有序
	20．社区党组织、居委会配合良好，业主委员会无罢免物业公司现象，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与驻区单位定期召开社区位协商议事会议；

	
	21．社区治安良好，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无重大群体性事件，无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居民有安全感，对社区治安满意率达95%以上；

	
	22．社区民主法治工作有效开展，民事纠纷调解率达100%，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经常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社区居民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服务完善
	23．居民需要的就业、医疗、社保、优抚、救助、计生等公共服务需求和社会服务需求在社区得到落实，居民不出社区能接受百项社区服务；

	
	24．社区能为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优抚对象、流动人口等提供特色服务，服务效果明显；

	
	25．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合理，提供预防、保健、康复等基础医疗服务，居民健康档案覆盖率高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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